项 目 承 揽 合 同
订立合同双方： 

  甲方（承揽方）：　　　　　　　　　　　　　　　　　　　　　　　
  乙方（定作方）：　　　　　　　　　　　　　　　　　　　　　　　
  定作方委托承揽方加工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大区的产品广告制作，加工，安装项目，经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加工成品： 

按乙方提供或甲方设计的效果图或施工图制作加工安装调试完毕后的物品（物体）。
  第二条 加工成品质量要求：
按甲乙双方的约定标准（参照同期市场产品的制作，加工，安装工艺）。（加工定作物品，需要封存样品的，应当由双方代表当面封签，并妥为保存，作为验收的依据） 

  第三条 原材料的提供办法及规格，数量，质量：
1， 用甲方原料完成工作的，甲方必须依照约定的原材料，并接受乙方检验。甲方隐瞒原材料的缺陷或者使用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原材料而影响定作物的质量时，乙方有权要求重作，修理，减少价款或退货。
2， 用乙方原材料完成工作的，合同应当明确规定原材料的消耗定额。乙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质量，规格提供原材料。甲方对乙方提供的原材料要按合同规定及时检验，不符合要求的，应立即通知乙方调换或补齐。甲方对乙方提供的原材料不得擅自更换，对修理的物品不得偷换零部件。
3， 原材料等物品交（提）日期计算，参照第七条规定执行。

  第四条  技术资料，图纸提供办法：
1． 甲方在依照乙方的要求进行工作期间，发现提供的图纸或技术要求不合理，应当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提出修改意见。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得到答复，有权停止工作，并及时通知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赔偿。
2． 甲方对于承揽的工作，如果乙方要求保密，应当严格遵守，未经乙方许可不得留存技术资料和复制品。
3． 乙方应当按规定日期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

第五条  价款或酬金：
价款或酬金，由当事人双方按照国家或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商定。
  第六条  验收标准和方法：
1．　　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图纸和样品作为验收标准。
2．　　乙方应当按合同规定的期限验收甲方所完成的工作；验收前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交必需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保证期限内发生问题，除乙方使用或保管不当等原因而造成质量问题的以外，由甲方负责修复或退换。
3．　　当事人双方对承揽的定作物质量在检验中发生争议时，可由法定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供检验证明。 

  第七条 交（提）货的时间和地点：
1．　　交（提）定作物期限应当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任何一方要求提前或延期交（提）定作物，应当在事先与对方达成协议，并按协议执行。
2．　　交（提）定作物日期的计算：甲方自备运输工具送交定作物的，以乙方接收的戳记日期为准；委托运输部门运输的，以发运定作物时承运部门签发戳记日期为准；自提定作物的，以甲方通知的提取日期为准，但甲方在发出提取定作物的通知中，必须留给乙方以必要的途中时间；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的方法计算。 

  第八条  运输办法及费用负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条  结算方式及期限：
按每月的月底29号18点整为截止出账时间，计算当月的账目和应结算款项，制成报表交递乙方审核，审核时间为自递交报表后的两个工作日，如果逾期而无疑问的，应该在自审核时间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付清当期应结算款项。
  第十条  其他：
1．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乙方可向甲方交付定金。定金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乙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甲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2．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当事人双方约定，乙方可向甲方给付预付款。甲方不履行合同的，除承担违约责任外，必须如数返还预付款。乙方不履行合同的，可以把预付款抵作违约金和赔偿金；有余款的可以请求返还。等等。  

  第十一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1．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交付定作物或完成工作，乙方同意利用的，应当按质论价；不同意利用的，应当负责修整或调换，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经过修整或调换后，仍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有权拒收，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赔偿。 

  2．交付定作物或完成工作的数量少于合同规定，乙方仍然需要的，应当照数补齐，补交部分按逾期交付处理；少交部分乙方不再需要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赔偿。 

  3．未按合同规定包装定作物，需返修或重新包装的，应当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因此而支付的费用。乙方不要求返修或重新包装而要求赔偿损失的，甲方应当偿付乙方该不合格包装物低于合格包装物的价值部分。因包装不符合同规定造成定作物毁损，灭失的，由甲方赔偿损失。 

 4．逾期交付定作物，应当向乙方偿付违约金________元；（合同中无具体规定的，应当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交付部分的价款总额计算，向乙方偿付违约金）以酬金计算的，每逾期一天，按逾期交付部分的酬金总额的千分之一偿付违约金。 

  未经乙方同意，提前交付定作物，乙方有权拒收。 

  5．不能交付定作物或不能完成工作的，应当偿付不能交付定作物或不能完成工作部分价款总值的_____％（10％--30％幅度）或酬金总额的_____％（20％--60％幅度）违约金。 

 6．异地交付的定作物不符合合同规定，暂由乙方代保管时，应当偿付乙方实际支付的保管，保养费。 

  7．实行代运或送货的定作物，错发到达地点或接收单位（人），除按合同规定负责运到指定地点或接收单位（人）外，并承担因此多付的运杂费和逾期交付定作物的责任。  

 8．由于保管不善致使乙方提供的原材料、设备、包装物及其它物品毁损、灭失的、应当偿付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9．未按合同规定的办法和期限对乙方提供的原材料进行检验，或经检验发现原材料不符合要求而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通知乙方调换，补齐的，由甲方对工作质量，数量承担责任。 

 10．擅自调换乙方提供的原材料或修理物的零部件，乙方有权拒收，甲方应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如乙方要求重作或重新修理，应当按乙方要求办理，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 

第十二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中途变更定作物的数量、规格、质量或设计等，应当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2．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向甲方提供原材料、技术资料、包装物等或未完成必要的辅助工作和准备工作，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除交付定作物的日期得以顺延外，乙方应当偿付甲方停工待料的损失。 

3．超过合同规定期限领取定作物的，除按本条第五款规定偿付违约金外，还应当承担甲方实际支付的保管、保养费。乙方超过领取期限六个月不领取定作物的，甲方有权将定作物变卖，所得价款在扣除报酬、保管、保养费后，退还给乙方；变卖定作物所得少于报酬、保管、保养费时，乙方还应补偿不足部分；如定作物不能变卖，应当赔偿甲方的损失。 

4．超过合同规定日期付款，应当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甲方偿付违约金；以酬金计算的，每逾期一天，按酬金总额的千分之一偿付违约金。 
5．无故拒绝接收定作物，应当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及运输部门的罚款。 

6．变更交付定作物地点或接收单位（人），承担因此而多支出的费用。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内，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定作物或原材料毁损、灭失的，甲方在取得合法证明后，可免予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如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以外发生的，不得免除责任；在乙方迟延接受或无故拒收期间发生的，乙方应当承担责任，并赔偿甲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十四条 纠纷的处理：
纠纷的处理：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向承揽人所在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即失效。本合同执行期间，双方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合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乙方和甲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代理人：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户名：                            　　户名： 

　　帐号：                            　　帐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